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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A. 纪律处分行动 
 
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会财局条例）第 37CA 及 

37I(1A) 条，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 
 
1.1. 公开谴责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德勤）和王天泽（王先生）； 

 
1.2. 对德勤处以罚款港币 59.2 万元；及 

 
1.3. 对王先生处以罚款港币 41.6 万元， 
 
（以上统称为该纪律处分）。 
 

2. 该纪律处分是有关天合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当时的股份代号：

01619，现已除牌）及其附属公司（统称为该集团）载于该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9 日刊发的招股说明书（该招股说明书）的会计师报告（该会计师报告）的

编制工作。该会计师报告涵盖截至 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 12月 31日止

年度审计（分别为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审计）。 
 

3. 德勤 1是编制该会计师报告的申报会计师，而王先生 2是项目合伙人，负责包

括项目执行和该会计师报告的编制工作。除非另有说明，该核数师是指德勤和

王先生。 
 

4. 会财局发现， 2011 年度、2012年度及 2013 年度审计存在多项涉及收入和相

关销售成本的审计缺失。因此，会财局认为，该核数师在该会计师报告的相关

年度审计中没有或忽略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以下专业标准和指引： 
 
4.1. 在 2011年度、 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 

 

 
1  德勤为会财局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注册编号 0166 ）。 
2  在涉案期间，王先生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编号  A06178 ）并持有执业证书（编号 

P03848 ），是德勤的执业合伙人。他亦曾是德勤的注册项目合伙人及注册项目质素监控审视

员。他现时不是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且未持有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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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国际审计准则第 200 号 ─ 独立核数师的总体目标和按照国

际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适用版本（国际审计准则第 200 

号）第 15 段； 
 

4.1.2. 《国际审计准则第 240 号 ─ 核数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与欺诈

相关的责任》的适用版本（国际审计准则第 240 号）第 12 段； 
 
4.1.3. 《国际审计准则第 315 号 ─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识别

和评估重大错报之风险》的适用版本（国际审计准则第 315 

号）第 13段； 
 

4.1.4. 《国际审计准则第 330 号 ─ 核数师对评估风险的回应》的适

用版本（国际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6 及 8 段； 
 

4.1.5. 《国际审计准则第 500 号 ─ 审计证据》的适用版本（国际审

计准则第 500 号）第 6 及 9 段； 
 

4.1.6. 公告第 3.340 号《审计指引 ─ 招股章程及申报会计师》的适

用版本（审计指引 3.340 ）第 28 及 37 段； 
 

4.1.7. 《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的适用版本（道德守则）第 100.5(c) 

及 130.1 段；及 
 

4.2. 在 2011年度及 2012 年度各审计中： 
 
4.2.1. 《国际审计准则第 505 号 ─ 外部确认》的适用版本（国际审

计准则第 505 号）第 12 段。 
 

5. 因德勤及王先生于相关年度审计中没有或忽略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

《专业会计师条例》专业标准，构成会财局条例第 3B(1)(c) 条所指的专业方面

的不当行为，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A(1)(a) 条及《会计及财务汇报局（过渡

及保留条文及相应修订）规例》（第 588B 章）（过渡规例）第 71 条，他们

分别干犯了会计师失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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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事实摘要 
 

6. 该集团主要生产及销售精细化工产品，两项主要产品为润滑油添加剂和特种氟

化物。 
 
7. 于 2014 年 6 月 9 日，该公司就其在香港首次公开招股（首次公开发售）刊发

招股说明书，集资净额约港币 35.2 亿元。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该公司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8. 于 2014 年 9 月 2 日，一间沽空机构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该集团的收入和盈

利被严重夸大。该公司股份于同日暂停买卖。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及 10月 8

日，该公司发出澄清公告反驳沽空机构的指控。该公司股份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恢复买卖。 
 

9. 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该公司股份应该公司的要求暂停买卖，原因是该公司

需要额外时间向其当时的核数师德勤提供更多资料，以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综合财务报表。这导致该公司延迟刊发其年度业绩。 
 

10. 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董事会决定不接纳德勤的核数师报告草稿，该报告草

稿对该集团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综合财务报表发出无法表示意见。

德勤辞任该公司的核数师。 
 

11. 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该公司被取消上市地位。 
 

12. 于 2020年 6月 19日，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就该公司及其一名执行董事

涉嫌在招股说明书中夸大往绩纪录总收入约 54%至约人民币 126 亿元，在市

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审裁处）展开研讯程序。于 2022年 1月 25日，审裁处裁

定，他们因发出虚假或具误导性的首次公开发售招股说明书以夸大该公司收入，

干犯市场失当行为。 
 

C. 调查结果摘要 
 

13. 根据当时的《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第 23(3) 条的规定，审计调查委

员会就 2011年、2012 年及 2013 年年度审计所进行的收入和相关销售成本的

审计工作展开调查（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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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该集团的销售主要来自其于中国内地的两间主要附属公司：锦州惠发天合化学

有限公司（锦州惠发天合）和阜新恒通氟化学有限公司。锦州惠发天合于截至

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销售额分别为人民币 32.02

亿元、40.86亿元及 48.40亿元，占该集团综合销售额的 95%、97%及 96%。

因此，该调查主要集中在锦州惠发天合的境内销售和相关销售成本。 
 

15. 会财局发现，该核数师就销售和相关销售成本的工作存在包括下文概述在内的

一连串缺失。 
 

16. 该核数师在其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收入的截止、准确性、完整性及发生被识别

为「重大风险」，并认为存在因欺诈而导致重大错报风险。然而，在进行该调

查期间，会财局发现多项与收入和销售成本有关的审计缺失。 
 
 
核实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 
 

17. 在规划及风险评估过程中，该核数师记录特种氟化物产品主要透过分销商销售，

而非直接售予最终客户，因此该类产品的收入真实性风险较高，并将其列为

「重大事项」。 
 

18. 为测试特种氟化物产品销售收入的发生及真实性，该核数师其中一项计划的审

计程序是透过互联网或电话查询，以核实该集团所发出的增值税发票样本的真

实性。 
 

19. 一份审计工作底稿指有些增值税发票无法透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进行查询。

在大部分核实工作中，该核数师转而依赖由该集团提供的增值税查询结果截图。

此外，会财局发现多项抽样交易并没有相关截图支持，或在审计工作底稿中找

不到截图，或截图内容与增值税发票所载的交易资料不符。 
 

20.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

该核数师没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6 段及第 500 号第 6 段适当地设

计和执行针对已评估的收入重大错报风险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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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测试 
 

21. 在审计计划阶段，该核数师记录销售成本的完整性及截止被识别为「重大风

险」。 
 

22. 该核数师曾就该集团收入周期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询问，并记录该集团销售人

员及客户代表会签署出货单，以证明货物已发出。 
 

23. 于测试该内部控制的运作成效时，该核数师没有： 
 
23.1. 检查出货单是否已由该集团销售人员签署； 

 
23.2. 查阅客户确认接收货物的证明文件，而该等证明文件属于货物交付的

重要外部证据；及 
 

23.3. 就销售发票和记账凭证所记录的销售金额的差异要求管理层解释或执

行额外审计程序，以厘清原因。 
 

24. 此外，该集团在销售完整性方面缺乏内部控制，包括没有控制：(i) 按顺序使

用出货单；及 (ii) 在出货单上标示实际交货或收货日期。该核数师没有识别出

这些范畴缺乏足够的内部控制，亦没有评估该等不足是否会导致收入确认出现

额外的重大错报风险。 
 

25.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

该核数师没有： 
 
25.1. 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315 号第 13 段，适当地评估内部控制的设计和

执行情况；及 
 
25.2. 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8 段，执行控制测试以就内部控制的运

作成效取得足够及适当的审计证据。 
 

销售交易测试 
 

26. 该核数师抽取出货单样本核对至相应的销售凭证，以确认销售的完整性及测试

销售是否被低估。该核数师得出没有发现重大错误的结论。根据该核数师记录

其对收入周期的理解，该集团会在客户代表提取货物当天出具出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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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然而，会财局发现： 
 
27.1. 出货单并非按顺序出具。该核数师未有取得审计证据以确认样本是从

完整的总体中抽取，因此该测试无法应对销售被低估的风险；及 
 
27.2. 在三个财政年度的大部分样本中，货物销售收入于实际交付前已被确

认，这与集团的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即货物交付并转移所有权时才确

认收入）不一致。该核数师未有识别该等不一致的情况，亦没有向该

集团询问偏离会计政策的原因。 
 

28.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

该核数师没有： 
 
28.1. 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500 号第 9 段，取得审计证据以确认样本总体的

完整性；及 
 
28.2. 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500 号第 6 段，适当地评估该集团是否已适当地

应用其收入确认政策。 
 
与两个主要客户销售相关的警示 
 

29. 就特种氟化物产品的两个主要客户而言，该核数师识别出两项数据存在重大差

异：(i) 从工商部门取得的财务纪录中所申报的销售及存货规模，及 (ii) 两个客

户向该集团的采购金额。因此，该核数师分别抽取了这两个客户的 40% 和 50% 

销售交易样本以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30. 在执行销售交易测试时，该核数师查阅了销售凭证、发票、出货单以及入账单

或银行结单以确认销售收入。就出货单而言，该核数师仅确认是否有该集团销

售人员的签署，并没有确认是否有客户代表的签署。 
 

31. 然而，上述额外的审计程序未能证明货物是否已送达相关客户并已被接受。该

核数师应对所取得的证据作出审慎评估，并就向该些客户销售相关的警示执行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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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

该核数师没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6 段及第 500 号第 6 段取得足够

及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应对与两个主要客户销售相关的已识别警示。 
 
采购交易测试 
 

33. 在执行采购交易测试时，该核数师为三个财政年度分别抽取采购交易样本，并

查阅相关的采购凭证、采购发票及收货单。该核数师得出没有发现重大错误的

结论。 
 

34. 然而，会财局发现，部分采购交易并没有于收货时即时入账。部分样本的采购

凭证日期迟于其相应收货单的日期，当中有两项采购交易分别于接收货物后约

一个月及两个月才入账。该核数师并没有就此执行跟进审计程序。  
 

35.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

该核数师没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200 号第 15 段及第 240号第 12 段，运用

专业怀疑态度就采购交易入账时间不一致的情况识别额外风险因素，并要求管

理层解释。 
 
销售截止测试 
 

36. 该核数师执行销售截止测试以确保交易被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并得出没有

发现重大错误的结论： 
 
36.1. 就高估测试而言，该核数师抽取金额重大的销售凭证样本，并将销售

记录核对至销售发票及出货单；及 
 
36.2. 就低估测试而言，该核数师抽取出货单样本，并核对至相应的销售凭

证及销售发票。 
 

37. 然而，会财局发现： 
 
37.1. 出货单并非按顺序出具。该核数师未有取得审计证据以确认样本是从

完整的总体中抽取，因此该测试无法应对销售被低估的风险； 
  
37.2. 在三个财政年度的大部分样本中，货物销售收入于实际交付前已被确

认，这与集团的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即货物交付并转移所有权时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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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收入）不一致。该核数师未有识别该等不一致的情况，亦没有向该

集团询问偏离会计政策的原因；及 
 

37.3. 虽然该核数师曾于 2011 年度审计检查出货单样本是否已签署，但没

有对 2012 年度审计和 2013 年度审计的样本执行相同测试。 
 

38.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该核数师： 
 
38.1. 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没有根据国际审计

准则第 500 号第 9 段，取得审计证据以确认测试样本总体的完整性； 
 
38.2. 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没有根据国际审计

准则第 500 号第 6 段，适当地评估该集团是否已适当地应用其收入确

认政策；及 
 
38.3. 在 2012年度和 2013年度各审计中，没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330 号

第 6 段及第 500 号第 6段，确认客户是否已确认收货，以作为货物交

付的证据。 
 
外部确认函证 
 

39. 就润滑油添加剂及特种氟化物产品的销售而言，该核数师向以下客户发出确认

函证：(i) 2011 年度审计及 2012 年度审计的 13 个客户；及 (ii) 2013 年度审计

的 21 个客户。 
 

40. 该核数师的审计计划指，特种氟化物产品销售的收入发生存在重大风险，该核

数师将向两个主要客户发出外部确认函证，以确认该些协议的主要条款。 
 
41. 虽然该核数师于 2013 年度审计向该两个客户发出的确认函证涵盖了协议的主

要条款，2011 年度审计及 2012 年度审计的确认函证并没有涵盖该等资料。

该审计证据对评估相关销售是否属寄售，以及货物的重大风险和报酬是否已于

销售时转移予该些客户，从而判断该些销售是否可被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42.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及 2012 年度各审计中，该核数师没

有根据其审计计划及国际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6 段及第 500 号第 6 段，就已

评估的收入重大错报风险执行相应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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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再者，一份向另一个主要客户发出的确认函证没有获得回复。该客户于截至

2011年及 2012年 12月 31日止的年度销售分别占该集团收入的 25% 及 23% ，

对该集团而言属非常重大的收入。 
 

44. 因应确认函证未获回复，该核数师执行了替代审计程序，选取了销售发票及记

账凭证进行查阅。然而，该等文件均属该集团内部出具，不能作为证据证明货

物已交付及所有权已于某时转移给客户。 
 

45. 会财局发现，该等替代审计程序的性质及范围未能提供足够的审计证据，以应

对与收入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该核数师理应查阅运输文件、联络确认函证收

件人作跟进或安排再次发出确认函证。  
 

46.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及 2012 年度各审计中，该核数师没

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505 号第 12 段，于确认函证未获回复的情况下妥善执

行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相关及可靠的审计证据。  
 
评估该集团产品售价的合理性 
 

47. 该核数师识别出特种氟化物产品收入的发生存在重大风险。该核数师的审计计

划指，该核数师将会就该集团销售额较大及毛利率较高的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

品作比较。 
 

48. 然而，尽管该集团还有其他销售额较大及毛利率较高的特种氟化物产品，该核

数师仅就一个竞争对手及一项特种氟化物产品进行比较。 
 

49. 此外，该集团的产品与所选用作比较的竞争产品的浓度不同。该核数师未有取

得任何证据以证实其假设，即该类特种氟化物产品的价格与其浓度成正比。因

此，所选用作比较的竞争产品与该集团的产品可能不具有可比性。 
 

50.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

该核数师没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330 号第 6 段及第 500 号第 6 段，充分评

估特种氟化物产品售价的合理性，亦没有应对已评估的收入重大错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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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毛利率的分析程序 
 

51. 在销售成本的风险评估中，该核数师识别出尽管当时经济疲弱，销售仍然保持

强劲。因此，这存在销售成本可能被低估及毛利率可能被高估的风险。 
 

52. 该核数师知悉尽管当时经济疲弱，一项新推出的特种氟化物产品仍以相对较高

的价格出售，且多项新产品仍然维持高毛利率。然而，该核数师接受了管理层

的陈述，却没有质疑其合理性或取得足够的佐证。 
 

53. 再者，尽管管理层回应指特种氟化物产品的销售没有季节性趋势，实际上该些

产品于2011年及2012年年底的销售显著上升。核数师未能识别出该些波动，

亦没有透过向管理层询问及取得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佐证管理层的回应。 
 
54. 鉴于上述情况，会财局发现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各审计中，

该核数师没有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200 号第 15 段、第 240 号第 12 段、第 

330 号第 6 段及第 500 号第 6 段，保持专业怀疑态度，以识别销售波动并取

得足够及适当的审计证据，应对已评估的收入重大错报风险。 
 
整体违规事项 

 
55. 基于上文第 17 至 54 段所述的在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审计中

的多项审计缺失，会财局发现，该核数师没有： 
 
55.1. 根据审计指引 3.340第 28 段，取得足够、相关及可靠的证据，使其能

够编制应纳入该会计师报告的财务资料，并就该等资料发表意见；及 
 
55.2. 根据审计指引 3.340 第 37段，审阅所有会计政策的适当性及其应用的

一致性。 
 

56. 再者，鉴于上文第 17 至 55 段所述的审计缺失，会财局发现，该核数师没有

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道德守则第 100.5(c) 及 130.1 段有关专业与尽职

的基本原则，以维持所需的专业知识及技巧，确保客户或雇主获得称职的专业

服务，并根据适用的技术及专业标准勤勉行事。 
 

D. 结论 
 

57. 经考虑所有相关情况， 会财局认为，德勤和王先生均犯了会计师失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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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在决定该纪律处分时，会财局考虑了局方的《处分专业人士的方针》、《对专

业人士行使施加罚款权力指引》及《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合作的指导说明》，

亦考虑了所有相关情况，包括概述如下： 
 
58.1. 该等行为涉及在收入确认的审计工作中多项违反审计标准的缺失，属

于核数师工作的基本部分，并且该核数师已将其识别为「重大风险」

及假定存在欺诈的风险； 
 
58.2. 该项目涉及该公司于主板首次公开发售其股份，攸关重大公众利益。

该核数师的审计缺失可能增加重大错报未被发现的风险，从而损害投

资公众的利益； 
 
58.3. 会财局没有发现德勤或王先生的失当行为属有意、不诚实或蓄意； 
 
加重处分的因素 
 
58.4. 德勤没有被会财局纪律处分的记录，但曾有两次收到香港会计师公会

发出谴责信的不合规记录； 
 
减轻处分的因素 

 
58.5. 王先生没有被会财局及香港会计师公会纪律处分的记录；及 

 
58.6. 会财局考虑了受规管者在本案中的合作行为。其中，受规管者承认其

失当行为并就解决有关事项发起与会财局的讨论。该些受规管者亦在

会财局向他们发出《建议纪律处分行动通知书》前接受了该纪律处分，

并与会财局按照会财局条例第 37I(1A) 条达成协议。 
 

 


